
赤峰学院财务工作责任清单（试行）

                赤院党政办字（2019）32号
为加强财务管理和监督，进一步规范学校财务行为，落实财务工作岗位责任，提升财务工作管理水平，根据上级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清单。
一、责任分解原则
（一）业务性质与责任内容相应相称原则。本方案对不同单位和部门，赋予责任内容时，充分考虑其业务性质，确保工作与责任相应相称。
（二）责任分类原则。本方案将财务责任分为预算及执行责任、经费使用公开透明责任、经费开支合规性、真实性、合理性、绩效、支付进度责任和固定资产管理责任等，并将相应责任分解到相关单位及工作人员。
（三）责任分级和关口前置原则。本方案将责任在单位领导与工作人员之间进行分级，且将具体工作人员（含项目负责人）确定为直接责任人，前置管理关口，将责任连带共担，降低财务风险。
二、责任分解内容
不同单位工作人员的责任分解内容见“赤峰学院财务工作责任清单”。
三、相关要求
（一）各单位指定1名兼职或专职经费专管员，并报计划财务处备案，作为本单位的财务经办人，负责财务经办事宜（包括网报）。在经办业务时经费专管员首先要通过发票开具税务机关网站、专线电话（区号+12366）查验票据，经查验确属真实的票据方可在报销凭单上加盖“经查验所附票据真实”戳记。
（二）对各类采购业务，各单位指定1名兼职或专职事业编制采购人员承担采购工作；对零星购买实物的业务（大额业务要通过验收专家组验收），各单位指定1名兼职或专职事业编制资产管理员（不得兼做经办人）承担实物验收及固定资产管理工作的责任。
（三）对于各单位日常经费、科研经费和零星专项经费的经费管理人员和资产管理员，学校将按照各单位前述经费使用额度（除去大型设备采购、基建维修、购买服务、校企业合作等）的1%比例专项划拨经费，各单位应专款专用、合理分配，以保证责权利相应相称。
四、责任承担与责任追究
（一）财务工作责任事故的有关责任人员划分为重要领导责任者、主要领导责任者、直接责任者；发生财务工作责任事故或造成损失的，学校责成有关部门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1.责任事故金额在5000元以内或造成损失在5000元以内的，由有关部门按照“等值扣减校内津贴并等额赔偿损失”的原则直接做出处理决定。
2.责任事故金额在5000元以上或造成损失在5000元以上的，由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方案，报学校批准后执行。
3.需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由有关部门负责牵头办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交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二）一人承担多个岗位职责的，要承担相应岗位合并责任。如有单位党政领导作为项目负责任人的，除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外，同时要承担该项目的直接责任。其中，党政领导正职对分管的业务还要承担主要领导责任。
（三）同一档次的责任涉及两个以上单位和人员的，由相关单位和人员共同承担责任。
（四）由个人独立行使职权，且坚持不采纳其他人员正确意见的，作出处理决定而导致发生财务事故或造成损失的，本人除承担个人责任外，还要承担提出正确意见的人员责任。
（五）学校各级领导签批财务事项时，同意下属意见的，相关责任由签批领导和下属共同承担，下属对经办事项的真实性负责。

赤峰学院财务工作责任清单

	单位
	单位责任
	责任人
	个人责任内容

	二级
学院

	1.负责通过集体决策确定本学院经费二级预算的编制并设定绩效考核指标；
2.负责本学院学费的催缴工作；

3.负责本学院各项预算经费使用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合理性、绩效性；

4.负责本学院的经费按预算进度支出；

5.负责经费使用的公开透明；

6.严禁私设“小金库”等违规行为；

7.负责本学院采购业务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效益性以及固定资产登记手续；
8.负责本学院固定资产采购日常管理工作。
	党总支书记
	对本学院财务公开工作和私设“小金库”等违规行为负重要领导责任

	
	
	院长
	对本学院经费二级预算集体决策，经费开支的预算符合性、真实性、合理性、绩效和支付进度，对学院的学费催缴工作，私设“小金库”等违规行为，采购业务以及固定资产日常管理工作负重要领导责任；对本学院财务公开工作负主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

	
	
	分管副书记、副院长
	对本学院经费二级预算集体决策，经费开支的预算符合性、真实性、合理性、绩效和支付进度，私设“小金库”等违规行为，采购业务以及固定资产日常管理工作按照分工负主要领导责任。

	
	
	项目负责人
	对具体经费项目开支的预算符合性、真实性、合理性、绩效、支付进度以及履行采购、固定资产登记手续负直接责任。

	
	
	经费专管员
	对票据的真实性验证负直接责任；对所经办的“小金库”等违规行为负直接责任。

	
	
	采购经办人
	对学院采购业务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以、效益性负直接责任；对固定资产登记手续负直接责任。

	
	
	资产管理员（实物验收人）
	对学院固定资产日常管理工作负直接责任。

	
	
	固定资产领用人
	对领用固定资产安全性、完整性负直接责任。

	党政管理部门、群团机构、教辅机构、研究机构

	负责通过集体决策确定本单位经费二级预算的编制并设定绩效考核指标；

2.负责本学院各项预算经费使用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合理性、绩效性；

3.负责本学院的经费按预算进度支出；

4.负责经费使用的公开透明；

5.严禁私设“小金库”等违规行为；
6.负责本单位采购业务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效益性以及固定资产登记手续；

7.负责本单位固定资产日常管理工作。
	处（部）长
	对本单位经费二级预算集体决策，经费开支的预算符合性、真实性、合理性，绩效、支付进度，财务公开、采购业务、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及私设“小金库”等违规行为负重要领导责任。

	
	
	分管经费副处（部）长
	对本单位经费二级预算集体决策，经费开支的预算符合性、真实性、合理性，绩效、支付进度和本部门财务公开按照分工负主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对本单位“小金库”等违规行为、采购工作及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按照分工负主要领导责任。

	
	
	经费专管员
	对业务开支的真实性和票据的真实性验证负直接责任；对经办的单位“小金库”等违规行为负直接责任。 

	
	
	采购经办人
	对本单位采购业务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以及效益性负直接责任，对固定资产登记手续负直接责任。

	
	
	资产管理员（实物验收人）
	对单位固定资产日常管理工作负直接责任。

	
	
	固定资产

领用人
	对领用的固定资产的安全性、完整性负直接责任。

	项目管理部门
	对所管项目开支的合法性、合规性（业务制度角度）和经费开支的预算符合性负责。
	处长
	对所管项目经费开支的合规性（业务制度角度）和经费开支的预算符合性负重要领导责任。

	
	
	分管副处长
	对所管项目开支合规性（业务制度角度）和经费开支的预算符合性按照分工负主要领导责任。

	
	
	具体工作人员
	对所管项目开支合规性（业务制度角度）和经费开支的预算符合性负直接责任。

	后勤与基本

建设处

	1.负责全校水电暖及物业费用核定的合规性、准确性并确保经费按进度支出；

2.负责基建项目、维修项目全过程管理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绩效性并确保资金按进度支出；

 3.负责自营食堂经费收支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绩效性；

4.负责其他由后勤与基本建设处负责的项目经费支出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绩效性并确保资金按进度支出。
	处长
	对全校水电暖及物业费用核定的合规性、准确性及经费按进度支出负重要领导责任；

对全校基建项目、维修项目全过程管理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绩效性及资金按进度支出负重要领导责任；

对全校自营食堂经费收支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绩效性负重要领导责任；

对其他由后勤与基本建设处负责的项目经费支出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绩效性及资金按进度支出负重要领导责任。

	
	
	分管

副处长
	对全校水电暖及物业费用核定的合规性、准确性及经费按进度支出负主要领导责任；

对全校基建项目、维修项目全过程管理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绩效性及资金按进度支出负主要领导责任；

对全校自营食堂经费收支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绩效性负主要领导责任；

对其他由后勤与基本建设处负责的项目经费支出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绩效性及资金按进度支出负主要领导责任。

	
	
	具体工作人员
	对全校水电暖及物业费用核定的合规性、准确性及经费按进度支出负直接责任；

对全校基建项目、维修项目全过程管理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绩效性及资金按进度支出负直接责任；

对全校自营食堂经费收支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绩效性负直接责任；

对其他由后勤与基本建设处负责的项目经费支出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绩效性及资金按进度支出负直接责任。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1.负责固定资产综合监督管理业务；

2.负责核定出租出借固定资产收入的准确性，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

3.负责统筹全校实物购置的总量和类别；

4.负责实验室建设综合监督管理业务。
	处长
	对全校固定资产综合监督管理业务负重要领导责任；

对出租出借固定资产收入的准确性，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负重要领导责任；

对全校统筹实物购置总量和类别重要领导责任；

对实验室建设综合监督管理业务负重要领导责任。

	
	
	分管副处长
	对全校固定资产综合监督管理业务负重要领导责任；

对出租出借固定资产收入的准确性，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负重要领导责任；

对全校统筹实物购置总量和类别重要领导责任；

对实验室建设综合监督管理业务负主要领导责任。

	
	
	采购经办人
	对全校公用的办公家具、设备采购采购业务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以及效益性负直接责任，对该类采购的固定资产登记手续负直接责任。

	
	
	资产管理人员
	对全校固定资产综合监督管理业务负直接责任。

	人事处

	1.负责全校人员及劳资核定的合规性（人事制度角度）、合理性、准确性并确保资金按进度支出；

2.负责全校人才引培经费核定（人事制度角度）的合理性、准确性并确保资金按进度支出；
	处长
	对劳资核定的合规性（人事制度角度）、合理性、准确性、绩效和支付进度负重要领导责任。
对全校人才引培经费（人事制度角度）的合理性、准确性、绩效和支付进度负重要领导责任。

	
	
	分管副处长
	劳资核定的合规性（人事制度角度）、合理性、准确性、绩效和支付进度按照分工负主要领导责任

	
	
	分管副处长
	对全校人才引培经费（人事制度角度）的合理性、准确性、绩效和支付进度负主要领导责任。

	
	
	负责劳资工作人员
	劳资核定的合规性（人事制度角度）、合理性、准确性、绩效和支付进度负直接责任。

	
	
	负责人才引培工作人员
	人才引培经费核定的合规性（人事制度角度）、合理性、准确性、绩效和支付进度负直接责任。

	计划财务处

	1.负责学校全面预决算管理；

2.负责学校所有收入、涉税管理的合规性和准确性；

3.负责各项经费开支合规性（财务制度角度）、核算的准确性和资金的安全性；

4.负责全校政府采购业务（业务制度角度）和采购项目财务指标锁定。
	处长
	对学校预决算的全面管理负重要领导责任；对所有收入、涉税管理的合规性、准确性负重要领导责任；对各项经费开支合规性（财务制度角度）、核算的准确性和资金的安全性负重要领导责任；对全校政府采购业务的服务和指导（采购业务制度角度）、采购项目财务指标锁定负责负重要领导责任。

	
	
	分管副处长
	对所分管事项的合规性（财务制度角度）和核算的准确性负主要领导责任；对资金的安全性按照分工负主要领导责任。

	
	
	预算科

科长
	对各项经费预算管理的准确性负直接责任，对预算执行的监督和管理负直接责任，对预算的绩效评价负直接责任。

	
	
	核算科

科长
	对各项经费开支合规性（财务制度角度）和核算的准确性和资金的安全性负直接责任；对国库支付的合规性和有效性负直接责任；对薪酬发放和个税代扣代缴的准确性负直接责任。

	
	
	收入管理科

科长
	对所有收入、涉税管理的合规性、准确性负直接责任。

	
	
	综合科

科长
	对代管账户各项经费开支合规性（财务制度角度）和核算的准确性和资金的安全性负直接责任；对票据管理的合规性负直接责任。

	
	
	招标采购科

科长
	对全校政府采购业务（业务规章制度角度）和采购项目财务指标锁定负直接责任。


备注：

1．表中党政管理部门、群团机构、教辅机构、研究机构是指使用本部门经费的单位。如计划财务处使用处内经费，承担该栏目下的责任，对计划财务处之外的经费履行监管职责时，则承担计划财务处栏目下的责任。
2．表中项目经费管理部门，指对学院等单位组织或划拨经费，并负有管理责任的部门。这些部门包括科技处（科研项目、科研实验室、科研创新团队等）；教务处划拨到学院（本科教学项目）；研究生院（学科和研究生教学项目）；就业创业处和团委（大学生创业项目）等。这些部门自行支配的经费则履行党政管理部门、群团机构、教辅机构、研究机构单位责任。
3．党政管理部门、群团机构、教辅机构、研究机构单位使用上级部门专项经费的责任划分，比照学院部分的责任体系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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